
 

常熟理工学院管理规则 

 

 
1 / 4 

常熟理工学院应收及暂付款管理办法 

常理工[2006]108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学校资金的使用效益，保障学校资金的良性循环和安全，根

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常熟理工学院财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应收及暂付款是指学校各项资金运行中所发生的应收和暂付的款

项。应收及暂付款是学校对单位或个人的一种债权。 

第三条 学校各部门及个人应按照国家和学校的规定，按时办理财务结算手

续，不得无故、长期拖欠或占用学校资金。 

  第四条 财务人员要严格按照本管理办法的要求，加强对应收及暂付款的管

理，及时对应收及暂付款项进行催收、催交、催报，并定期对应收及暂付款进行

清理，按照规定的程序核销坏账，避免学校资金的损失和会计信息失真。 

第二章   应收款项的管理 

第五条 应收款项是学校应该收取而由于各种原因尚未收取的款项，主要包

括学费、住宿费、各类租赁收入、水电费及其他应收款。 

第六条 按照《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的规定，高等学校事业性收支的核算实

行收付实现制。为此，学校财务处应建立各类应收款项的备查账，加强应收款的

管理。学费、住宿费等实行电算化管理。备查账要作为重要的会计档案管理。 

第七条 各应收款项的归口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财务处建立健全各类应收

款项的备查账，并协助财务处做好催收催交工作。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

各类应收款项的管理，堵塞各种漏洞，维护学校利益。 

  第八条  学生应按照学校规定的交费时间和交费标准按时、足额交纳学费、住

宿费等费用，不得无故拖欠。对经济确实困难的学生，学校协助其办理国家助学贷

款或为其办理缓交手续。学生缓交的费用应按照办理缓交手续时的承诺，按时、足

额归还学校。 

第九条 学校财务处对各类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及代办费实行全过

程跟踪管理。对收到的学费、住宿费及代办费要在收费系统中逐笔记录，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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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欠费要进行记载，定期发放欠费明细单。 

  第十条 学生毕业时应交清拖欠学校的所有款项。学校对无故拖欠学校费用

的毕业生将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第十一条 财务处在对各类应收款进行清理后，及时下发催缴通知，以免部

门和个人长期拖欠或占用学校资金。 

第十二条  其他应收款项的管理参照以上相关规定加强管理。 

第三章   暂付款项的管理 

第十三条 暂付款是学校暂时垫付的各种款项，如办公费、差旅费、住校费、

科研费、各种周转金、设备购置、维修、基建借款等。 

第十四条 暂付款的管理严格执行“一事一借、一借一清，前借不清，后款不

借”的原则。每一事项都应单独办理借款手续，前款未清，原则上不得再次借款。

财务人员在办理暂付款会计业务时，要详细记载会计事项的内容，包括借款事由、

借款人等，避免长期挂账和债权混乱以及刻意逃避审批程序而一事多借的现象发

生。 

第十五条 严格加强暂付款的预算控制，对不符合开支规定、无预算计划或

超预算的暂付款不予支付。 

第十六条 学校部门和个人因工作需要，需学校暂付款项的，须按下列办法

办理借款手续： 

1．借款人必须是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学生因病住院需借款的，由其辅导

员或班主任作为借款人。 

2．借款时必须填制借款凭证，注明借款日期、用途、金额、借款人，经职

能部门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办理。 

3．现金借款金额超过叁仟元的，必须隔日到财务处预约；超过壹万元的，

还需学校分管领导审批。 

4．暂付款除必须支付现金外，其余一律通过银行转帐，空白支票原则上不

得带出学校结算，特殊情况必须经财务处负责人批准，经办人必须在两天将内开

列的支票到财务处结帐。 

第十七条 各部门和个人应及时核销所借暂付款，不得无故长期拖欠、占用学校

资金。 



 

常熟理工学院管理规则 

 

 
3 / 4 

1．出差人员预借的差旅费，应在返校后的十日内到财务处办理报账核销借款

手续。 

2．基建、房屋维修等工程性借款在工程竣工、验收、审计后十日内核销暂

借款。 

  3．材料、图书、设备购置借款，在材料、图书及设备到达学校，办理验收

入库后十日内办理报账手续。 

4．住院费借款在病人出院后十日内办理结算核销手续。 

第十八条 各部门和个人必须及时清理暂付款，超过期限的应提出书面申请，

经学校分管领导批准后方可延缓；跨年度结帐的，应重新办理借款手续。 

第十九条 每年的十二月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原则上不办理暂付款手续。  

第二十条 财务处要加强对暂付款的清理工作，严格控制暂付款的总额和占

用时间。财务处每月对各部门以及工作人员暂付款的占用情况进行清理。年终结

账前对暂付款进行一次全面清理，重点清理大额的、挂账时间长的暂付款。 

第二十一条  调出、留学、毕业生等办理离校手续时，必须核销暂付款后方

能办理离校手续。办理离退休手续的人员，应按规定办理暂付款的报账手续，对

未办报账手续的离退休人员，财务处要积极催其办理。 

第二十二条  财务处将定期对超过暂付款结算期限的部门和个人，采用书

面等形式催促结算，对多次催促无效者将采取一定的经济措施。 

第四章 坏帐的核销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坏账是广义上的坏账，包括没有纳入学校账上核

算而在备查账上登记的应收款项及纳入学校账上核算的暂付款项因各种原因而发

生的损失。 

第二十四条  对确实无法收回或核销的应收及暂付款项不得长期挂账。由

于单位或工作人员的失误造成的，不得确认为坏账，要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

责任，并要求予以赔偿；对因对方原因造成应收及暂付款无法收回或核销，并已

尽追索义务的，应按照规定程序报批后予以核销，其中应收款项的核销在其备查

账中予以注明，并应将审批材料妥善保存。 

第二十五条 坏账的确认。经办单位和个人前期已尽追索义务，出现以下情况

由相关单位报财务处审核后，报学校审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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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债务人破产，依照法律清偿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及暂付款； 

（二）债务人死亡，既无遗产可供清偿，又无义务承担人，确实无法回收的

应收及暂付款； 

（三）校内教职工所借暂付款因他人原因造成无法核销，时间在 5 年以上，

并已尽追索义务的； 

（四）学校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对经办部门和工作人员前期已尽追索义务，并非经办部门和工

作人员的原因造成的，且确实无法收回和核销的应收及暂付款，按照以下程序报

批确认和核销： 

  （一）对确实无法收回的学生学费、住宿费，由财务处清理并报学校审批确

认后，在备查账中予以核销。 

  （二）对确实无法收回的成教生学费、住宿费，由相关系科清理后提出核销

意见，经财务处审核后，报学校审批确认，财务处按照学校审批意见在备查账中

予以核销。  

  （三）其他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的核销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四）对确实无法收回的暂付款项，由经办人提出申请，说明原因，并取得

相关的证明材料，财务处初审后报学校审批确认后予以核销。暂付款项的核销由

财务处集中清理、报批、核销。  

  第二十七条  未经财务处审核和学校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将应

收及暂付款确认为坏账和核销。 

第二十八条  已确认为坏账并已核销的应收及暂付款，学校仍然保持追索

权，有关单位（部门）要予以协助，一旦有重新收回的可能，要积极追索。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学校原有财务制度凡与本

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